
    

 

 

 

 

 

立即无条件释河西区法轮功学员郭成茹 
2009 年十二月九日下午六点左右，家住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

街的医大二附院的临时工郭成茹，女，四十六岁，在班上，因跟人
讲法轮功真相，被恶人构陷，遭友谊路派出所恶警非法绑架，接着
这些人入室劫走了电脑、电视、及九百元现金等多种私人物品，目
前她被关押在河西浯水道看守所。 

中共对法轮功迫害从九九年至今，十年多了。郭成茹只因进京
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，就遭迫害，被非法劳教。只因不放弃修炼大
法，屡遭冤狱。迫害十年，冤狱九年。被迫夫妻离异，好端端的一
个家被拆散了。而今，她只因为讲真相，被非法劫持至看守所。 

参与迫害的警察，你们也有父母妻儿，你们有没有想过自己做
的孽造的业？国内那么多正义律师为法轮功无罪辩护已经充分说
明违法的是中共！你们不知道中共总是卸磨杀驴、丢车保帅吗？法
轮功平反的那一天，你们怎么办？“善恶有报，你不信就不
会发生了吗？”，迫害好人、迫害佛法，罪大无边，更可能会殃
及你们的家人，你们不为自己也不为你们的亲人想想吗？你们不知
道邪党坏透了烂透了吗？邪党将害你们走到什么地方去？你知道
吗？快省悟吧！回头是岸。 
公安河西分局电话 022-23394890  河西区友谊路派出所 所长王杰
警长杨建 友谊路派出所电话 022-88293369 

记住历史教训不做中共替罪羊 
六十多年前对纳粹罪行审判时，

所有纳粹战犯辨称：“执行法律的
人不受法律追究，杀害犹太人是在
执行法律。”著名哲学家拉德•布鲁
赫论述：“凡是以背弃人类理性，
漠视人的尊严、践踏人的权利为特
征的法都是恶法，恶法非法也。”
法官们达成了共识：纳粹战犯执行
的不是法律，而是一种罪恶。最后
纽伦堡审判将包括集中营护士在
内的迫害参加者判处了绞刑。 


